
中
的
一
項
重
要
措
施
，
它
是
一
項
具
有
目
標
的
綜
合
性
福
利
措
施
，
旨
在
於
輔
助
「
新
「

家
庭
、
低
收
入
者
;
並
促
使
家
庭
的
稅
賦
更
趨
公
平
、
合
理
。
此
項
措
施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
年
間
支
出
約
九
十
億
馬
克
的
經
贊
(
約
合
新
臺
幣
一
千
五
百
多
億
)
，
同
年
子
女
津
貼
(

肉
古
已
叩
門
閃
而
E
)
亦
支
出
約
一
四
三
億
馬
克
(
約
合
新
臺
幣
二
千
四
百
多
億
)
，
如
果
此

項
措
施
貫
徹
實
施
，
預
計
一
九
八
九
年
將
需
一
百
億
馬
克
(
約
合
新
臺
幣
一
千
六
百
多
億

)
的
經
簣
，
其
主
耍
的
內
容
包
括
:

L

教
養
津
貼
(
開
門N
E
V口
口

m
品
已
已
)
;

Z

子
女
兔
說
額
的
大
幅
提
高
，
由
原
來
的
四
三
二
馬
克
提
高
為
二
四
八
四
馬
克
;

a

子
女
津
貼
附
帶
補
助
(
閃
古
母
品
已
已N
E
n
v
z
m
)，子
女
免
稅
額
的
提
高
，
如

果
家
庭
只
獲
得
部
分
實
惠
;
或
者
根
本
沒
有
助
益
，
將
依
其
子
女
斂
，
按
月
支
給

每
一
子
女
，
最
高
四
十
六
馬
克
之
子
女
津
貼
附
帶
補
助
。

此
外
商
包
括
有
下
列
措
施
﹒
-

L

一
九
八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再
繼
續
實
施
，
對
失
業
者
，
或
十
八
歲
至
二
十
一
歲
正

在
尋
求
接
受
教
育
機
會
的
青
少
年
艾
給
子
女
津
貼
的
措
施
﹒
'

9

缸
子
女
教
養
費
用
的
免
稅
，
獨
力
養
育
子
女
者
，
可
將
養
育
子
女
的
費
用
於
課
稅
額

中
扣
除
，
依
攘
支
出
證
明
，
第
一
個
子
女
四

O
O
O

馬
克
，
第
二
個
子
女
以
後
每

人
二
O
O
O

馬
克
;
無
費
用
支
出
證
明
者
，
每
一
子
女
間
四
八

O
馬
克
計
;

3
.設
立
「
母
親
與
孩
子
|
|
|
保
護
未
出
生
生
命
」
聯
邦
基
金
;

A
h建
宅
子
女
津
貼
(
切
戶
口
阿
戶
口
已
叩
門
肉
已
已
)
，
自
一
九
八
七
年
起
實
施
，
家
庭
的
第
一

個
小
孩
亦
可
撞
得
此
項
稅
賦
的
優
惠
﹒
'

壹
、
家
、
反
政
策
是
面
佑
你
聯
邦
政
府
政
策
的

\
玄
3

1

7
1

』

西
德
聯
邦
共
合
國
基
本
法

(
C門
口
口
已
穹
的
立
N
E

門
門
出
閃
出
口
口
已
2
a
Z
M
H口
巨
叫
阿

巴
2

己
m
戶
口
已
)
第
六
條
揭
示.. 

「
婚
姻
與
家
庭
受
到
國
家
的
特
別
保
障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任
何
一
個

母
親
皆
具
有
要
求
保
護
與
社
會
照
顧
之
權
利
」
。
為
了
落
實
這
項
任
務
，
使
之
得
以
實
現

，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付
出
了
相
當
大
的
努
力
。
家
庭
政
策
可
斜

B
E
g
M
V
O
E
F
)
是
西
德

聯
邦
政
府
政
策
的
核
心
，
其
以
家
庭
為
主
導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旨
在
於
保
障
家
庭
的
經
濟
基

礎
及
強
化
家
庭
的
重
要
性
。
這
可
從
西
德
聯
邦
總
理
柯
爾

a
c
口
已
2
E

口
立
自
自
己
自
己

肉
。
E
)
，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月
十
三
日
首
次
的
政
府
聲
明
中
看
出
其
重
大
意
義
.. 

「
人

們
在
家
庭
中
習
得
道
德
與
正
確
的
行
為
，
它
提
供
了
人
性
社
會
的
藍
圖
•. 

愛
與
信
任
、
容

忍
與
關
懷
、
犧
牲
與
責
任
。
一
個
互
助
合
作
的
家
庭
是
我
們
的
理
想
，
它
是
由
先
生
與
太

太
人
久
母
與
子
女
的
合
作
所
塑
造
出
來
的
，
使
父
母
與
子
女
得
以
共
享
充
實
的
人
生
與
幸

福
」
;
叉
於
一
九
八
三
年
的
政
府
聲
明
中
強
調
:
「
我
們
必
讀
再
成
為
一
個
喜
愛
孩
子
的

國
家
」
。
但
由
子
女
所
衍
生
的
經
濟
負
擔
，
必
讀
由
較
佳
的
家
庭
負
擔
分
擔
措
施
加
以
改

善
，
還
是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的
一
個
基
本
理
念
。
因
此
，
西
祖
聯
邦
政
府
不
遺
餘
力
地
致
力

於
推
展
以
家
庭
為
導
向
的
福
利
政
策
，
以
促
使
多
代
同
堂
，
能
於
家
庭
中
學
習
信
任
與
克

服
街
突
。

自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的
「
家
庭
專
案
」
(
2
日

E
B
Z
Z
C

即
是
其

張
埋
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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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一
九
八
六
年
起
，
教
養
子
女
之
期
間
，
亦
可
計
入
退
休
保
險
之
年
賢
。

貳
、
兩
佑
他
以
家
庭
為
主
導
的
福
利
措
施

以
下
簡
述
西
德
現
行
以
家
庭
為
主
導
的
福
利
措
施
﹒
.

一
、
子
女
津
貼

子
女
帶
來
歡
樂
，
但
同
時
亦
增
加
家
庭
的
負
擔
，
依
家
庭
負
擔
分
擔
(
呵
。

B
E
g
­

-
m
m
H
g
g
m
m
H
m
戶
口
計
)
的
原
則
，
由
國
家
來
承
擔
家
庭
的
部
分
負
擔
。
「
家
庭
負
擔
的
分

擔
」
'
除
了
子
女
免
稅
額
2
2
5
己
戶
口F
Z
閃
古
門
佇
立
Z
F
Z
E
m己
之
外
，
最
主
要
的

問
是
依
攘
西
種
聯
邦
子
女
津
貼
法
(
切
口
口
已

g
w
戶
口
母
品
己
已
的
叫

2
2
N
)
所
實
施
的
子
女
津

貼
措
施
。
子
女
津
貼
補
說
賦
減
免
之
不
足
，
同
時
亦
使
家
庭
較
願
意
生
育
子
女
。

西
德
現
約
有
八
百
萬
的
父
母
具
有
申
請
子
女
津
貼
的
權
利
，
但
必
賓
提
出
書
面
申
請

。
基
本
上
，
子
女
必
讀
生
活
在
西
種
揖
內
(
包
括
西
柏
林
)
，
始
艾
給
子
女
津
貼
，
但
在

特
殊
的
情
形
下
，
生
活
於
國
外
之
子
女
亦
可
雯
，
給
子
女
津
貼
;
領
養
之
子
女
未
滿
十
六
歲

者
，
亦
如
親
生
子
女
一
樣
，
可
撞
得
子
女
津
貼
;
同
樣
地
，
非
婚
生
子
女
、
孫
子
女
或
姜

子
女
亦
擁
有
相
同
的
權
利
。
另
外
，
十
六
歲
以
上
之
子
女
，
在
一
定
的
條
件
下
，
比
如
在

學
、
或
因
受
教
育
的
關
係
，
每
月
的
收
入
不
超
過
七
五O
馬
克
，
亦
可
支
給
子
女
津
貼
。

子
女
津
貼
之
支
給
額
度
如
下
.. 

第
一
個
子
女
每
月
五
十
馬
克
;
第
二
個
子
女
每
月
­

O
O
馬
克
;
第
三
個
子
女
每
月
二
二
O
馬
克
;
第
四
個
子
女
阿
以
後
，
每
個
子
女
每
月
二
四

0
馬
克
。
但
對
收
入
較
高
的
父
母
，
從
第
二
個
子
女
起
，
其
支
給
之
標
準
將
相
對
的
減
少

，
詳
如
附
表
。

二
、
教
養
津
貼
(
個
月
也
O
M
H
g
口

m刷
品
己
已
)
與
教
養
假

(
開
門N阱
。V
H
H
H
H
m
ω

囡
囡
-
H
m
V
M
H
V

〉

依
接
聯
邦
教
養
津
貼
法
(
切
口
口
已
何
回
叩
門

N
E
F
C口
m
m
m
m
E
m
g
叩
門

N
)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
自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質
施
教
養
津
貼
措
施
。
對
家
庭
而
言
，
教
養
津
貼
是
一
項
提

供
給
所
有
父
母
頗
狸
贊
許
的
教
養
輔
助
措
施
，
藉
此
父
母
對
于
女
教
養
的
貢
獻
獲
得
重
視

。
不
僅
如
此
，
依
該
法
之
現
定
，
上
班
族
的
父
母
或
職
業
婦
女
，
具
有
申
請
教
養
假
的
權

利
，
此
種
措
施
使
父
母
得
以
親
自
照
顧
剛
出
生
的
子
女
至
十
個
月
大
，
而
不
用
去
擔
心
工

作
，
因
為
，
在
此
期
間
他
們
的
工
作
受
法
律
保
障
，
依
法
在
此
期
間
不
得
解
雇
。
教
養
津

貼
與
教
養
假
措
施
協
助
父
母
，
使
他
們
有
更
多
的
時
間
發
在
子
女
身
上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一
臼
以
後
出
生
的
小
孩
，
其
父
母
若
自
己
教
養
，
將
按
月
獲
得
六

O
O

馬
克
的
教
養
津
貼
，
為
期
十
個
月
。
一
九
八
八
年
起
將
延
長
二
個
月
，
為
期
一
年
。

但
第
七
個
月
起
則
讀
頓
所
得
之
多
寡
而
定
。
所
有
的
母
親
皆
可
獲
得
教
養
津
貼
，
但
也
可

以
選
擇
由
父
親
接
受
教
養
津
貼
，
這
可
由
夫
婦
自
行
決
定.. 

由
誰
來
教
養
照
顧
嬰
見
。
不

但
如
此
，
養
父
母
亦
有
相
同
的
權
利
;
同
樣
地
，
祖
父
母
或
其
他
的
任
何
人
願
意
承
擔
嬰

兒
的
監
護
梭
，
皆
可
撞
得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的
教
養
津
貼
。

教
養
津
貼
的
發
給
?
必
領
提
出
書
面
申
請
，
最
好
在
嬰
兒
出
生
後
師
提
出
，
因
為
教

養
津
貼
的
支
付
只
能
回
溯
兩
個
月
。
前
已
述
及
教
養
津
貼
受
到
所
得
多
寡
的
限
制
，
但
前

六
個
月
不
管
收
入
高
低
，
一
律
支
給
。
第
七
個
月
起
，
則
領
視
所
得
之
多
寡
而
定

.• 

夫
婦

教
養
一
個
小
孩
者
，
其
全
年
淨
所
得
不
超
過
二
九
四O
O
馬
克
(
全
年
總
收
入
約
四
二
O

O
O
馬
克
)
;
獨
力
教
養
一
個
小
孩
者
，
其
全
年
淨
所
得
不
超
過
二
三
七O
O
馬
克
(
全

年
總
收
入
約
三
四
O
O
O

馬
克
)
，
皆
可
繼
續
撞
得
全
額
|
|
每
月
六
O
O
馬
克
的
教
養

津
貼
，
二
個
小
孩
或
多
於
兩
個
小
孩
者
，
每
多
一
個
小
孩
所
得
的
限
制
標
準
提
高
四
二O

O
馬
克
o

依
該
法
之
規
定
，
所
得
之
計
算
標
準
以
嬰
兒
出
生
前
第
二
個
日
曆
年
，
父
母
之

全
年
所
得
為
準
，
但
並
非
超
過
上
述
標
準
，
即
意
謂
第
七
個
月
起
無
教
養
津
貼
，
所
得
的

限
制
並
非
如
此
僵
硬
，
只
是
收
入
增
加
，
教
養
津
貼
將
相
對
減
少
，
其
比
率
為
•. 

全
年
總

收
入
每
增
加
一
二
O
O
馬
克
，
每
月
減
少
四
O
馬
克
的
教
養
津
貼
。
接
估
計
約
有
百
分
之

四
0

，
第
七
個
月
起
亦
可
獲
得
全
額
的
教
養
津
貼
;
另
約
百
分
之
四O
只
得
到
少
於
六
O

O
馬
克
的
教
養
津
貼
;
約
有
百
分
之
二
。
不
再
支
給
教
養
津
貼
。

教
養
位
，
提
供
給
上
班
族
的
父
母
良
好
的
機
會
，
能
於
對
子
女
未
來
發
展
具
有
決
定

性
影
響
的
最
初
生
長
階
段
，
投
住
心
力
於
子
女
之
照
顧
與
教
養
。
如
果
夫
婦
皆
為
上
班
族

，
他
們
可
以
自
由
決
定
由
婦
或
夫
申
請
教
養
偎
，
不
過
必
賓
在
「
母
親
保
護
期
」
(

Z
Z
Z
叩
門
M
n
y
c
Z
P
E
)之後
。
夫
婦
只
有
其
中
的
一
人
可
禮
教
養
假
在
照
顧
奧
兒
，
而

另
一
人
則
無
申
請
教
養
假
之
權
利
，
如
果
，
其
中
一
人
失
業
或
在
學
，
則
另
一
人
亦
可
申

請
教
養
艘
，
前
使
因
所
得
超
過
教
養
津
貼
之
限
制
標
準
，
無
怯
禮
教
養
津
貼
的
人
，
亦
有

一位一



申
請
教
養
位
之
權
利
。

小
孩
生
命
的
第
一
年
，
亦
原
從
出
生
至
滿
週
歲
，
稱
為
「
教
養
年
」

S
Z
B
V
句

口
的
回
了
宵
)
。
依
攘
西
德
聯
邦
教
養
捧
貼
法
之
姐
定
，
如
果
想
申
請
教
養
假
最
遲
應
於
教

養
假
開
始
前
一
個
月
向
其
一
雇
主
提
出
，
同
時
亦
應
聲
明
期
間
之
長
短
，
產
婦
如
果
要
在
八

週
的
母
親
保
護
期
之
後
，
緊
接
著
教
養
棍
，
則
最
遲
不
得
超
過
產
後
四
週
即
應
揖
出
申
請

。
如
同
懷
孕
期
、
母
親
保
護
期
依
法
不
得
解
雇
一
樣
，
在
教
養
偎
期
間
，
工
作
受
法
律
的

保
障
，
如
果
是
父
親
在
教
養
骰
期
間
，
也
是
同
樣
受
到
保
障
，
雇
主
不
得
在
此
期
間
提
出

解
雇
一
，
只
有
在
例
外
的
特
殊
情
形
下
，
主
管
機
關
始
有
權
准
予
解
麗
。

教
養
津
貼
與
教
養
假
之
先
決
條
件
為
﹒
﹒
父
母
願
意
現
自
共
同
承
擔
子
女
之
教
養
責
任

。
其
最
大
特
色.. 

使
職
業
與
子
女
的
教
養
問
題
取
得
協
調
，
尤
其
是
對
職
業
婦
女
，
使
職

業
與
家
庭
可
以
乘
顧
，
不
致
顧
此
失
彼
。

三
、
房
屋
津
貼

(
2。
M
H
H
M
M

叫
己
已
〉
興
建
宅
輔
助

(
4〈
。H
H口
口
自
個
∞
呵

H
m戶
口
問C
H﹒
已
。
因
1
位
已
明
)

西
德
的
房
屋
津
貼
措
施
已
實
施
了
二
十
年
，
主
要
在
於
協
助
租
屋
者
，
但
對
於
擁
有

私
有
住
宅
者
亦
予
以
協
助
。
藉
此
措
施
以
協
助
家
庭
承
擔
「
住
」
的
支
出
賣
用
。
依
一
九

八
六
年
年
底
的
統
計
，
約
有
二
百
萬
的
家
庭
獲
得
房
屋
津
貼
，
自
一
九
八
七
年
起
其
支
給

的
標
準
亦
予
以
提
高
。
房
屋
津
貼
是
為
協
助
家
庭
而
產
生
的
:
小
孩
多
的
家
庭
其
居
住
的

空
間
相
形
之
下
便
顯
得
擁
擠
。
只
要
符
合
房
屋
津
貼
的
申
請
條
件
，
任
何
西
德
國
民
皆
有

申
請
房
屋
津
貼
的
權
利
，
其
補
助
之
最
高
額
度
是
以
區
域
性
之
平
均
房
租
為
準
。
補
助
之

額
度
，
在
最
高
額
度
之
下
，
翻
家
庭
之
收
入
、
家
庭
成
員
之
多
寡
、
租
金
之
高
低
或
負
擔

而
定
。建

宅
輔
助
措
施
對
於
家
庭
的
住
宅
或
建
宅
問
題
，
亦
將
予
以
逐
漸
改
善
，
除
了
房
屋

津
貼
的
提
高
以
及
建
宅
子
女
兔
稅
額
外
，
主
要
的
還
是
稅
賦
上
的
優
惠
。
自
一
九
八
七
年
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針
對
自
用
住
宅
，
稅
賦
上
之
優
惠
最
高
額
揖
高
為
三

0
萬
馬
克
;
同
時
對

住
宅
的
收
益
不
再
徵
稅
。
即
使
祖
父
母
的
收
入
超
過
建
宅
輔
助
之
標
準
'
亦
可
遁
入
其
子

女
經
由
輔
助
而
購
置
之
「
雙
家
庭
住
宅
」
。
最
重
要
的
，
祖
父
母
亦
應
屬
於
家
庭
，
一
二
代

同
堂
可
以
彼
此
相
互
照
應
。

四
、
家
庭
的
減
稅
措
施

家
庭
的
減
稅
措
施
如
前
述
的
子
女
免
稅
額
的
大
幅
提
高
、
子
女
教
養
費
用
之
免
稅
、

建
宅
輔
助
等
不
再
重
述
外
，
尚
有.. 

付
教
育
兔
說
額
(
〉
5
E
E
Z

口
告
中
包Z
可
以
閃
而
)
的
提
高

同
樣
地
，
自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家
庭
中
有
在
學
的
子
女
，
其
稅
賦
可
接
減

輕
。
十
八
歲
以
上
的
子
女
，
住
在
家
里
者
，
教
育
兔
稅
額
由
一
二O
O
馬
克
提
高
為
一
八

O
O
馬
克
;
在
外
居
住
者
，
由
原
來
二
一
O
O
馬
克
提
高
為
三
O
O
O

馬
克
。
未
滿
十
八

歲
之
子
女
在
外
居
住
者
，
教
育
兔
稅
額
由
九O
O

馬
克
提
高
二
一
O
O
馬
克
。

已
建
宅
子
女
免
稅
額

S
E
E
E

叩
門
問
己
已
)

父
母
如
果
購
買
或
建
造
自
用
住
宅
，
每
年
每
一
子
女
可
護
六OO
馬
克
的
建
宅
子
女

免
稅
額
，
為
期
八
年
。

甘
子
女
津
貼
附
帶
補
助

此
項
措
施
更
能
顯
現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貫
徹
家
庭
誠
稅
的
決
心
。
前
已
提
及
西
德
自
一

九
八
六
年
起
，
子
女
免
稅
額
提
高
為
每
一
子
女
二
四
八
四
馬
克
，
但
若
父
母
的
投
入
過
低

時
，
子
女
兔
稅
額
使
行
不
通
，
或
者
可
以
說
是
根
本
無
法
實
施
。
如
果
是
獨
力
教
養
子
女

，
其
全
年
總
收
入
不
超
過
一
八
、
O
O
O
馬
克
;
或
是
夫
婦
全
年
總
收
入
不
超
過
三
六
、

O
O
O

馬
克
，
亦
即
是
其
所
得
在
西
德
現
行
最
低
所
得
課
說
率
(
百
分
之
二
二
)
以
下
;

換
旬
話
說
，
子
女
兔
稅
額
的
提
高
，
對
此
一
收
入
情
形
者
，
根
本
毫
無
意
義
，
於
此
種
情

形
下
，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每
月
將
附
加
於
子
女
津
貼
，
最
高
四
六
馬
克Q
S
串
×
也
忘
+
品

)
的
子
女
津
貼
附
帶
補
助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如
果
家
庭
未
能
從
子
女
免
稅
額
中
完
全
獲
盎
的

話
，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帥
經
由
于
女
津
貼
附
帶
補
助
，
予
以
完
全
補
足
。

一的一

五

「
母
親
與
孩
子
」
基
金
a
t
r
囡
囡

m
y
宮
S
E
M
-
z
n

已

閃
古
已
〉
與
母
親
保
護

(
Z
Z
Z
Z
E
V
E
N〉
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設
立
「
母
親
與
孩
子
|
|
保
護
未
出
生
生
命
」
基
金



，
以
幫
助
處
於
緊
急
情
況
的
孕
婦
。
這
是
一
項
非
官
方
，
輔
助
各
邦
、
教
會
、
私
人
單
位

救
助
緊
急
狀
況
的
措
施
，
使
流
產
所
造
成
的
生
理
、
心
理
的
危
害
得
以
減
輕
。
每
年
的
經

費
約
五
千
萬
馬
克
，
主
要
用
於
緊
急
之
用
途
。

依
母
親
保
護
法

(
E
E
Z
2
早
已

N
m
m
m
m丹N
)，
職
業
婦
女
的
懷
孕
期
間
及
產
後
身
體

的
健
康
應
受
到
保
護
。
學
倒
而
言
，
如
果
根
攘
醫
師
的
處
斷
，
孕
婦
及
胎
見
的
健
康
受
到

威
脅
，
是
禁
止
工
作
的
;
同
時
孕
婦
亦
不
得
從
事
體
力
上
負
擔
過
重
的
工
作
、
按
件
計
酬

的
工
作
、
機
械
性
操
作
的
工
作
等
，
對
健
康
具
有
危
害
性
的
工
作
亦
應
停
止
，
如
強
光
、

灰
塵
、
瓦
斯
、
蒸
氣
、
噪
音
、
震
動
等
，
特
別
是
太
熱
、
太
泠
、
或
太
潮
濕
等
。
預
產
期

前
六
過
，
只
有
在
孕
婦
同
意
的
情
形
下
，
抬
得
從
事
工
作
。
產
後
八
週
內
絕
對
禁
止
工
作

;
早
產
或
多
胞
胎
其
期
間
延
長
為
十
二
週
。

鑫
、
幸
福
的
家
庭
是
安
和
樂
利
社
會
的

基
石

甜
蜜
的
家
庭
是
我
們
成
長
、
歡
笑
的
天
地
，
家
庭
亦
是
我
們
的
避
風
浴
，
它
深
深
的

影
響
著
我
們
。
家
庭
培
育
了
「
下
一
代
」
'
為
社
會
的
繁
榮
與
發
展
，
國
家
的
未
來
光
明

前
途
奠
定
了
堅
實
的
基
礎
，
其
重
要
性
是
不
可
言
喻
的
。
但
由
於
社
會
的
變
遷
、
意
識
形

態
、
價
值
觀
念
等
的
改
變
，
以
及
外
在
的
種
種
沖
擊
，
迫
使
這
社
會
的
最
基
本
單
位
|
|

家
庭
;
我
們
的
避
難
所
，
卻
炭
炭
可
危
，
自
身
難
保
，
怎
不
令
人
憂
心
仲
仲
，
還
是
我
們

所
應
重
視
的
一
個
課
題
，
值
得
吾
輩
深
思
。

由
前
述
可
以
清
楚
看
出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為
貫
徹
其
家
庭
政
策
所
作
的
努
力
，
及
其
所

勾
割
出
來
安
和
樂
利
社
會
的
藍
間
。
也
難
怪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家
庭
部
女
部
長
西
施
姆
特
(

明
心
B
E
S
E
-

旦
旦
叩
門
戶
口
肉
叩
門
戶
∞p
m聞
自
己
『
)
就
會
驕
傲
地
說
:
「
這
些
措
施
改
善
了

家
庭
的
生
活
條
件
，
使
父
母
的
經
濟
負
擔
撞
得
減
輕
;
子
女
的
教
養
頭
得
重
視
;
使
上
班

接
的
父
母
更
可
以
把
心
放
在
子
女
身
上
。
斟
上
在
在
顯
示
了
家
庭
的
重
要
，
家
庭
是
我
們

政
策
的
核
心
」
。
雖
然
，
西
德
的
家
庭
政
策
導
向
有
其
特
殊
現
質
因
素
及
國
情
背
景
，
一

個
最
淺
顯
、
最
現
實
的
問
題
:
西
德
、
近
年
來
的
人
口
成
長
呈
現
負
成
長
的
現
象
。
兩
次
的

世
界
大
戰
，
再
加
上
一
九
三

0
年
代
的
世
界
經
濟
大
恐
慌
，
使
西
德
的
人
口
結
構
圖
像
是

一
棵
「
聖
誕
樹
」
，
但
最
主
要
的
還
是
十
歲
以
下
的
人
口
所
佔
的
比
率
顯
著
減
少
，
像
是

「
聖
誕
樹
」
的
樹
幹
一
樣
。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在
一
九
七
0
年
，
西
德
六
歲
以
下
的
人
口

約
佔
總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十
;
六
歲
到
未
滿
十
六
歲
的
人
口
約
佔
總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十
四
，

但
到
了
一
九
八
四
，
前
者
降
為
百
分
之
六
;
後
者
亦
降
為
百
分
之
九
。
此
亦
可
從
西
穗
子

女
津
貼
支
出
的
顯
著
減
少
獲
得
佐
證
，
從
一
九
八
一
年
至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西
德
子
女
津
貼

的
支
出
分
別
約
為
:
一
九
二
、
三
八
九
、
一
五
四
、
一
五
。
、
一
四
五
、
一
四
三
億
馬
克

，
減
少
了
約
四
分
之
一
，
此
並
非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刪
減
子
女
津
貼
的
經
費
，
而
是
新
生
人

口
的
明
顯
下
降
，
且
預
估
一
九
九

0
年
將
減
為
約
一
三
六
億
馬
克
，
這
也
就
是
為
什
麼
西

德
聯
邦
總
理
柯
爾
要
特
別
強
調.• 

「
我
們
必
讀
再
成
為
一
個
喜
愛
孩
子
的
國
家
」
。
但
是

年
青
的
夫
婦
不
願
生
育
子
女
，
理
由
很
簡
單
，
因
為
子
女
是
累
贅
，
是
享
受
幸
福
人
生
的

障
礙
，
也
因
而
有
所
謂
的
「
三
代
契
約
」
理
論
，
自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一
代
來
-
承
擔
奉
養
「

上
一
代
」
﹒
及
教
養
「
下
一
代
」
的
責
任
，
經
由
政
府
透
過
各
種
的
措
施
，
將
奉
養
「
上

一
代
」
及
教
養
「
下
一
代
」
的
責
任
加
以
分
擔
，
最
顯
明
的
例
子
，
沒
小
孩
的
家
庭
多
繳

稅
，
有
小
孩
的
家
庭
不
但
少
繳
說
，
同
時
政
府
還
支
給
各
種
津
貼
，
如
子
女
津
貼
、
教
養

津
貼
等
，
以
協
助
家
庭
承
擔
教
養
「
下
一
代
」
的
責
任
，
以
此
種
教
養
責
任
的
分
擔
，
來

避
免
犧
牲
享
受
幸
福
人
生
的
人
所
教
養
的
「
累
贅
的
下
一
代
」
'
卻
將
舉
養
現
在
享
受
幸

福
人
生
，
不
必
教
養
「
累
贅
的
下
一
代
」
的
未
來
「
上
一
代
」
'
所
造
成
的
不
公
平
。

人
口
的
負
成
長
現
象
，
導
致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種
種
鼓
勵
生
育
「
下
一
代
」
的
福
利
措

施
，
這
雖
是
西
德
家
庭
政
策
導
向
的
特
殊
國
惰
，
與
我
國
根
深
蒂
固
的
家
庭
觀
念
，
傳
統

「
不
孝
有
三
，
無
後
為
大
」
的
孝
道
思
想
，
以
及
人
口
密
度
過
高
的
國
情
迴
異
，
不
可
相

提
並
論
，
但
是
有
一
點
值
得
探
討.. 

似
乎
維
護
家
庭
的
健
全
已
不
再
只
是
家
庭
成
員
的
責

任
，
國
家
、
社
會
似
乎
亦
應
承
措
起
部
分
的
責
任
，
協
助
家
庭
，
維
護
家
庭
的
完
整
。
安

一的一


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是
我
們
的
理
想
，
而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必
定
是
建
立
在
健
全
幸
福
的
家
庭

之
上
，
如
何
協
助
家
庭
但
進
家
庭
的
完
整
與
宰
一
蝠
，
達
成
安
和
樂
利
社
會
的
理
想
，
是
我

們
努
力
的
一
個
方
向
。

單位:馬克

--- 子女叫 I~~:Þ; I~~:Þ; I | ---_.------- 長子女次子女 三子女四子女
夫婦年淨所得 ~------

不受所得限制

妞，000以下(年收入約的，000)

42 ， 480以上(年收入約的，700)

的，800以下(年收入約76 ， 000)

52 ， 200以上(年收入約81 ， 000)

57 ， 600以下(年收入約的，000) 240 

62 ， 400以上(年收入約呵，000) 140 

附表:西德子女津貼文給標準表
說
明
.. 

L

年
淨
所
得
表
示
，
年
收
入
扣
除
應
繳
稅
額
。

立
不
一
受
所
得
的
限
制
，
夫
婦
的
第
一
個
子
女
一
律
艾
給
五
十
馬
克
的
子
女
津
貼
。

。
山
約
三
分
之
二
有
兩
個
子
女
的
夫
婦
，
撞
得
全
額
的
子
女
津
貼
每
月
一
五
O
馬
克
(

長
子
女
五
O
馬
克
加
次
子
女

-
O
O
馬
克
)
，
另
三
分
之
一
只
得
到
每
月
二

-
0

馬
克
的
子
女
津
貼
(
長
子
女
五
O
馬
克
加
次
子
女
七
O
馬
克
)

A
h約
五
分
之
四
有
三
個
子
女
的
夫
婦
，
撞
得
全
額
的
子
女
津
貼
每
月
三
七O
馬
克
(

長
子
女
五
0
馬
克
加
次
子
女
一
O
O
馬
克
，
再
加
上
三
子
女
二
二
O
馬
克
)
，
另

五
分
之
一
，
只
得
到
每
月
二
六
O
馬
克
的
子
女
津
貼
(
長
子
女
五O
馬
克
加
次
子

女
七
O
馬
克
，
再
加
上
三
子
女
一
四O
馬
克
)
。

p
a約
有
百
分
之
八
七
有
四
個
子
女
、
或
多
於
四
個
子
女
的
夫
婦
，
可
獲
得
全
額
的
子

女
津
貼
。

本
文
取
材
資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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